113.04.18版
金門縣歷史建築修復獎助工程 承造人 變更申請書
	收文日期
(申請人免填)
	
	申請日期
	

	
	姓名
	
	聯絡人
(若有聯絡人請填寫俾便聯繫)
	姓名
	

	
	電話
	
	
	電話
	

	
	地址
	
	
	
	

	
	
	
	
	地址
	

	獎助函文號
	

	
	地址
	地號

	
	
	

	

原承造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放棄承作該修復工程，


並由新承造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造。     


原承造人簽章(負責人及單位大印)：

地 址：

電 話：


新承造人簽章(負責人及單位大印)：

地 址：

電 話：


	
申請人(起造人)簽章：
 
身分證字號：




